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工作小組」第 14 次會議紀錄 

壹、日期：98 年 2 月 4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工址現勘、

11 時召開會議 
貳、地點：中庄攔河堰及調整池工址、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第 1

會議室 
參、主持人：水利署楊副署長偉甫               記錄：謝文元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出席人員簽名冊） 
伍、主持人致詞：（略） 
陸、主辦單位報告：（略） 
柒、討論事項： 

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含可行性規劃），提請 討論。 
說  明：水利署簡報（略） 
討  論：詳後附各委員及與會單位意見 
決  議： 

一、各委員、專家學者及與會單位所提意見請水利署水利

規劃試驗所加以補充修正後提送推動小組審議。 
二、中庄攔河堰規劃時應慎重考量降低對生態及河川機能

之影響，並妥適加以設計。 
三、中庄攔河堰未來操作營運管理方式及機制，經研商俟

評估規劃完成後再依成果加以確認。 
四、中庄攔河堰鄰近地區污水截流、廢棄物、堰體及蓄水

池淤積物等清理，請於細部設計時加以審慎考量。 
五、廢棄物處理應先行加以評估，並蒐集相關資料後研定

處理計畫，以利廢棄物清運。 
六、中庄攔河堰推動時將成立專案小組，屆時請各委員與

各單位代表持續給予協助。 
七、請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協助提供本計畫相關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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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方案檢討資料，並請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納入

中庄攔河堰計畫內加以補充說明。 
八、本整治工作小組成員擬增聘清華大學曾教授晴賢擔

任，請水利署依程序簽報經濟部核聘。 

捌、散會（下午 13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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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工作小組第 14 次會議 

專家學者、委員及與會單位代表意見 

楊委員錦釧 

一、本計畫之效益分析及必要性之相關意見，已於上次分組會議中充

分表達，有關主辦單位之回覆情形，個人沒有進一步意見。 
二、定位上雖然已相當明確，包含(1)常態供水及(2)備援供水，但以石

門水庫整治計畫之標的來看，仍有其輕重及優先次序，可於報告

中嘗試說明。 
 

李教授玲玲 

一、說明中庄堰影響上游溪流範圍。 
二、說明工程影響原有草澤面積及處理對策。 
三、評估與因應周邊農業發展（包括韭菜區）可能造成水質污染與優

氧化的影響。 
四、妥善處理工程範圍內原有與新有之廢棄物。 
五、應加強對外說明目前實際造水成本與水價的差異，強調日益增加

的造水成本，與供水負載量的極限，鼓勵各界降低用水量與提升

用水效率與回收再利用，並做為未來調整水價的基礎資料。 
 
謝委員瑞麟 

一、從水資源利用的角度，計畫目標有二，其一為中庄堰以上石門水

庫未控制集水區之剩餘水源，其二為供水高濁度期間備援水源，

然第一目標鳶山堰似乎亦可充分利用該剩餘水源，故從計畫目的

稱呼為調整池，不如貯水池恰當（貯水池為自來水法法定名稱）。 
二、水源運用分析池容大於 1000 萬立方公尺以上調蓄供水量增加率有

減少之趨勢，但從圖 2 關係圖的關係曲線其供水量增加率自 400
萬立方公尺以上開始降低，400 萬立方公尺時為 3 倍，600 萬立

方公尺時為 2.5 倍，1000 萬立方公尺時為 2 倍。 
石門水庫以下鳶山堰以上之未控制集水區剩餘水量，依現在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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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設施被鳶山堰攔接之水，除下游可分離之水權量外，均為剩餘

水，自來水可以取用並無爭議（應已有水權登記），如再新建水利

設施要取水時就會發生水權問題，應審慎考慮。 
三、本計畫主要工程分三部分，1.取水設備 2.調整設備及 3.下游輸水

設備，建議依自來水法法定名稱改為 1.取水設備 2.貯水設備及 3.
導水設備。同時可考慮興建完成後以轉投資方式移交自來水公司

營運管理。 
四、本計畫配合事項要求十河局負責處理中庄廢河道劃出河川區域，

本項配合工作，其實際工作必須先解決的必要條件之一，該廢河

道現在為河川區域範圍內之水道，十河局要根據什麼去劃出？勢

必要先有石門水庫後池堰至鳶山堰間之河川治理計畫及河川環境

管理計畫，先於核定或併同本計畫一併呈報核定後，辦理治理工

程完工後，始得變更河川區域線。 
 
陳委員茂生 

一、本案辦理中庄調整池工程之政策依據如何？「石門水庫及其集水

區整治」特別條例中之「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或「台

灣北部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在計畫依據、計畫目標及現

行相關政策及方法之檢討中，應明確屬特別條例或水資源開發，

依不同財源分析執行計畫之必要性。 
二、如為特別條例，解決緊急供水，則應再加強替代案之研析比較後

優選方案，例如「台灣自來水公司現代化經營管理綱要計畫」中

提升淨水處理能力等，如為調適石門水庫汛期高濁度，可研擬淨

水場前增設一日用水量之沈澱池，配合現辦理分層取水設施作完

整之比較研析。 
三、計畫內容強調中庄調整池提升桃園及板新自來水供應，調蓄大漢

溪剩餘水源，則應屬水資源開發計畫，請循「新世紀水資源政策

綱領」之策略提報計畫審核程序辦理。 
四、有關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原則尚屬可行，惟細節執行及營運內容

配合石門水庫更新改善後之大環境可再討論。 

第 4 頁，共 10 頁 



李委員錦地 

一、本工程計畫功能之定位應為板新自來水系統備援水源，故其應以

板新、三峽淨水場處理操作為主，訂定操作運用原則。 
二、如何防止調整池水質優氧化，除另引水以增流動外，宜另探討適

當之對策。 
三、經濟效益評估似亦可以因停水造成之社經損失加以估算比較。 
 
陳委員陽益 

一、本計畫於供水時，石門水庫及鳶山堰之水濁度過高無法即刻供水

時，來提供較清淨之水，立意佳。但注意的是供水時石門水庫洩

洪也是濁度頗高之水，故應避免此時之此種濁度頗高的洩洪水進

入中庄調整池；再者，洪水時週邊鄉鎮及高灘地之排水也是濁度

不低之水，故也要考量此種濁度不低的排水進入。 
二、建請也應注意平時之淤砂的清除，以保持蓄水量，否則於洪水時

功效就減低。再者於洪水來時，此容積不大的調整池，很快就會

被淤積滿了，況且每年颱風、大雨皆有多次，則會每年都需重新

浚挖淤泥多次，這是否划算應估量一下。 
三、平時供水及蓄水量（含地下水滲透與蒸散），建議有實際數據做為

評估的依據（因砂質底床滲透率高，本地滲透率到底多少？），是

否足夠呢？ 
四、以上三點意見都有量化評估（實際數據）合宜後，則不錯！ 
 
曾委員晴賢 

一、中庄堰堰面由左岸（EL.71m）向右岸傾斜（EL.70m），未來未完

全取水時，溢流水偏向右岸，但右岸無魚道設施。溢流面之溢流

水深如不超過魚類溯河安全水深，則此地必成魚類墳場。 
二、階梯堰面水深不足，則魚類起跳高度不足，魚類無法利用。 
三、魚道形式和應設之位置和數量需求均未明白敘述，除中庄堰之外，

鳶山堰和沿河固床工均應設置。 
四、引水路有無可能改設置明渠，同時提供生態復育和生態旅遊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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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即可設置除污機制。 
五、護床工護坦長度不足，應再檢討（台灣過去相關案例宜多收集），

落差過大亦對河川迴游生物產生阻礙，應增加因應對策。 
六、水利單位過去經管攔河堰的魚道和維護河川環境流量排放之實際

績效不佳，本計畫也有此風險，應有具體承諾。 
七、應廣泛收集本區域內其他可能的生態問題，如石門水庫之河殼菜

蛤，對於本計畫之可能影響，以及提出具體對策。 
八、生態保育的努力目標不應以現況生態為滿足，要有更長遠的目標，

如石門水庫興建當時的生態狀況（香魚、毛蟹再現等等）。 
九、本堰之河川環境流量（基礎流量）如何規劃和經管，鳶山堰亦應

一併考慮本項問題。 
 

公共工程委員會  吳簡任技正建興 

一、工程可行性規劃專題報告 p.3-10 表 3-4 中庄調整池不同開發規模

成本表，除考量不同池底高程，亦應考量不同開發面積之土度及

工程成本，尋找最適規模。 
二、工程可行性規劃專題報告 p.6-6 圖 6-4、p.6-8 圖 6-5、p.6-9 圖 6-6，

建議於各箭線間標明每日調度水量，以瞭解供水調度運用關係（原

水及清水），圖 6-5 及圖 6-9 並可依不同原水濁度區間繪製數張及

註明可維持天數；另水源運用及營運管理專題報告 p.4-32 圖

4-13、p.4-14 圖 4-14 亦建議比照繪示。 
三、本工程開發規模均係以往年颱風濁度經驗為考量基礎，建議就本

計畫集水區整治、分洪防淤等工程未來完成效益及影響，予以考

量及補充說明。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謝組長龍生 

一、是否有評估過鳶山堰加高工程取代中庄堰工程進行取水之可能

性？若不可行，則建議應評估中庄堰對上下游跨河構造物或維生

管線之影響。 
二、建議應再明確中庄調整池之角色任務，是屬於緊急供水或平時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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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三、對於緊急供水之水源，是否有考慮利用地下水源之可行性。 
四、對於中庄調整池之功能，建議平時可加入地下水補注之功能。 
 
內政部營建署  陳隊長愷 

一、效益評估方面： 
 景觀遊憩效益之分析內涵？ 
二、生態影響方面： 
 施工過程之影響應再謹慎考量，補償基地是否能發揮其補償效

益，仍有待詳細規劃。 
三、土地使用方面： 
 原有之農業生產，聚落生活機能及原定之污水處理廠設置，是否

與調整池功能有所衝突？如調處補救？ 
 
交通部公路總局  何副組長鴻文 

建議補充說明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之推動對上、下游河川的影響

範圍，並分析對該範圍內相關跨河構造物的影響。 
 
桃園縣政府  陳副處長增祥 

一、與本府污水處理廠址範圍衝突重疊，請修正。 
二、營建剩餘土石方應請依規定向本府工務處申請流向序號後始可運

離工區。 
三、幸太砂石場區周邊區域的地下掩埋物，本府已配合地檢署要求開

挖並檢驗，是否為有害物質？請洽本府環保局洽詢處理規定及編

列應處理費用，以維公共安全。 
 
財團法人大嵙崁環境永續發展基金會  李榮堅先生 

一、首先謝謝水利署為解決板新水廠與大湳淨水廠在颱風期間水濁度

太高，無法處理缺水時的準備緊急供應補強，其儲存量是 690 萬

立方公尺，可以大湳淨水廠 23 天，如加上板新淨水廠，應可維持

第 7 頁，共 10 頁 



7-10 天左右，其功能相當彰顯。 
二、設立完成後除可供水外，另外調解氣溫，並可增加環境的綠美化。 
三、建議可以參考新加坡政府的作法，他將所有衛生民生廢水經過濾、

逆滲透，再以紫外線殺菌方式；加上部分海水淡化處理，另則我

們台灣自來水公司的管線漏水度達 20～30%，人家日本僅 6%之

漏水率，而新加坡每人每天的用水由前二、三年的 170 公升，降

至目前的 150 公升左右，而我們台灣遠超過世界平均每日 270 公

升。 
四、另外向相關單位懇求，同時也是代表板新水場與大湳淨水場的用

戶請命，應好好提升該地區用戶水質之提升，因從自來水公司桃

園縣轄區的幾個淨水場，大湳淨水場是水質最差（加氯含量最

高），因目前埔頂都計區之民生污水（衛生下水道）處理廠因 BOT
招標已三次流標，如果能利用成本較低濕地生態工法，提升品質。 

 
水利署  覃副總工程司嘉忠 

一、水源應用專題報告第三章可引用水量之分析，採用計畫用水量作

為分析，與水源運用第 8 頁摘要所述不符。 
二、中庄調整池之可引用水量應扣除石門水庫水權中消耗性用水，包

含農業、公共取水、工業、其他用途，每年 7.32 億立方公尺，而

非 8.9 億立方公尺，會影響最適之調整池容量設計，應修正後重

新計算。 
三、中庄調整池建設完成後，可因應未來地區發展及需求，補足新水

源開發之不足。 
 
桃園縣  李議員柏坊 

一、中庄調整池工程對桃園縣飲水問題至為重要，會影響到未來桃園

地區長期性整體發展，其中包含工業及農業發展，農業發展目前

呈現停滯狀態，未來一旦啟動後我們的用水在哪裡，值得思考。 
二、有效利用 18 公里河域面積，是否能考慮在下游廣闊河川腹地增設

生態池，將污水處理池所處理的污水再次淨化，對於放流之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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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幫助。 
三、河川兩側之新生腹地，若能一併列入規劃考量，會更加完整。 
 
桃園農田水利會  徐主任工程司繼鵬 

一、二甲九圳原規劃「原則以堤後排水為灌溉水源」，惟現勘簡報，埔

頂地區污水處理廠，確定設置於中庄調整池上方，日後將介入堤

後排水，二甲九圳灌溉水源請妥善規劃。 
二、中庄堰請上移支援，十三張圳（中寮島）灌溉用水，多年來大漢

溪河床降低 10 公尺以上，十三張圳引水點，被迫逐年上移 3 公里

多，每逢水庫洩洪皆無法再取水，營運極為困難。 
 
台水公司  林總工程司連茂   

有關簡報資料中，中庄調整池之水體為乙或丙類，請規劃單位查

明，如為丙位水體，則與環保署規定不符合，且對於計畫之核定亦有

影響。 
 
水患治理監督聯盟  石門小組陳召集人儒東 

一、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 

（一）P1-2、P4-5 等，有關壹、計畫緣起二、未來環境預測(一)

水源供需之部份： 

1、應納入「自來水公司」歷年來在桃園及板新地區實際水

量供需情形，並將「實際民生用水」和「實際工業用水」

分開計算及推估，避免引用「計畫性水源供需」臆測，

造成錯誤的判斷。 

2、應納入「自來水公司」歷年來在石門水庫汛期的實際供

水情形與正常用水量的缺口數量及其應變計畫一併呈

現在本計畫中，以利正確判斷本計畫推動之必要性。 

二、可行性規劃－水源運用及營運管理 

（一）有關中庄調整池的興建：應以目前石門整治計畫在石門緊急

供水、穩定供水等分層取水、分洪隧道、南北桃供水、板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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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計畫案等完成後，還是無法調度充足之水源的原因為

何？則應在本計畫中呈現出來。 

（二）而前述的各項投資是否為決策錯誤或浪費公帑，亦應一併檢

討 

（三）中庄調整池在民國 100 年 12 月才會完工，那在民國 101 年

前的大桃園（含板新）地區之颱風汛期水利署及自來水公司

緊急供水應變措施為何？ 

 


